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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和道路交通运输迅猛发展，高等级公路通车里程日益增多，超速

行驶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为有效控制超速行驶，规范测速仪的生产，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制订时，主要参考了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技术标准，同时参照了 JJG527-1988《定

角式雷达测速仪》和 JJG528-1988《手握式雷达测速仪》。贯彻和执行本标准，将使我国机

动车测速仪的质量有进一步的提高，并缩短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差距。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同明、虞力英、赵卫兴、方丽庄、李爱民、吴云强、陆海峰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GA297--2001 

机动车测速仪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peed detector for motor vehicle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动车测速仪的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及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机动车测速仪。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93.1-1995  电子测量仪器  安全要求 

GB 7247-1995   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设备分类、要求和用户指南 

GB/T 6587.1-1986  电子测量仪器  环境试验总纲 

GB/T 6587.2-1986  电子测量仪器  温度试验 

GB/T 6587.3-1986  电子测量仪器  湿度试验 

GB/T 6587.4-1986  电子测量仪器  振动试验 

GB/T 6587.5-1986  电子测量仪器  冲击试验 

GB/T 6587.6-1986  电子测量仪器  运输试验 

GB/T 6593-1996  电子测量仪器  质量检验规则 

GB/T 11463-1989  电子测量仪器  可靠性试验 

JJG528-1988         手握式雷达测速仪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机动车测速仪 vehicle speed detector 
测量指示机动车速度的仪器，主要用于道路交通管理。 

3.2 AEL accessible emission limit  
   指所定类别内允许的最大发射水平。 
3.3 Ⅰ类激光产品  class Ⅰ laser product  

在相应波长和发射持续时间内，不可能使人员接触激光辐射超过Ⅰ类可达发射极限

（AEL）的激光产品。 
3.4 致命缺陷  fatal defect  
    对使用、维修或保管的人有危险或不安全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2001-03-28批准                            2001-10-01实施 

 3



GA297-2001 

3.5 反应时间  reaction time 
    机动车测速仪完成一次测量所需时间。 
3.6 作用距离  distance of action 
    在能够有效测速的情况下，机动车测速仪测试端面和被测目标的直线距离。 
3.7 有效夹角  effective angle 
在测试时，能保证测速仪测试精度的，测速仪信号发射轴线与被测车辆速度矢量之间的

夹角。 

 
4 分类与命名  

 

4.1 分类 

    机动车测速仪分为两种：雷达测速仪和激光测速仪 
4.2 型号命名 

机动车测速仪的型号是由种类号、特征号、产品区分号等组成，用阿拉伯数字或汉语拼

音表示。 

如下所示： 

   CS   ---  — 

                              产品区分号 

                              分类特征号 

种类号 

    a)  第一部分表示仪器的种类，用“CS”表示。 

    b)  第二部分表示仪器的分类特征，雷达测速仪用“R”表示，激光测速仪用“L”表示。 

    c)  第三部分是产品区分号，用阿拉伯数两位数字表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用“—”

连接。 

 

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条件适应性 

环境条件按 GB/T 6587.1中，环境试验Ⅱ组、运输试验 2级规定。 

5.2 基准工作条件 

    a) 温度：20℃±5℃； 

    b) 湿度：45%～80%； 

    c) 大气压：86kPa～106kPa； 

    d) 供电电源：交流 220V±10%，直流：额定电压±10%； 

    e) 周围无影响测速仪正常工作的干扰源。 

5.3 外观要求 

5.3.1 表面整洁、光亮，不应有凹痕、划伤、裂缝，不应有影响使用效果的变形。 

5.3.2 表面漆、镀层无气泡、龟裂和脱落。 

5.3.3 金属零件不应有毛刺、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 

5.3.4 文字标识应齐全清晰，字迹不易去除。 

5.4 基本功能要求 

5.4.1 读数锁定功能：能锁定显示器上的读数。 

5.4.2 错误信息提示功能：当测速仪测量时，由于晃动（手持式）或障碍物干扰等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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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信息时具有提示功能。 

5.4.3 限速、报警功能：测速仪应具有限速设定功能；当被测目标运动速度达到或超过限速

时，测速仪应发出报警信号。 

5.4.4自校功能：测速仪应具有自校功能。 

5.4.5 报警功能：测速仪应具有电压下限值越值报警功能。 

5.5 基本安全要求 

5.5.1 人眼安全 

    激光测速仪应符合 GB 7247-1995中Ⅰ类对人眼的安全要求，要求直视 10h对人眼无损

害。 

5.5.2 雷达微波安全 

    距离雷达测速仪操作部位和观察点 5cm处的漏能功率密度值应不大于 38μW/cm
2
。 

5.5.3 电气安全 

    采用交流电源供电的测速仪定为 GB 4793.1-1995中Ⅱ类安全要求。 

    a) 绝缘电阻：不小于 2MΩ； 

    b) 介电强度：不小于 1.5kV； 

5.6 测速范围与作用距离 

    测速范围：至少满足 20km/h～150km/h，且在此范围内机动车测速仪的最大作用距离不

小于 500m。 

5.7 测速误差 

5.7.1 示值误差 

    在测速仪规定的测速范围和有效夹角范围内，测速示值误差不超过±1km/h。 

5.7.2 示值重复性 

    测速仪的示值重复性不大于 1km/h。 

5.8 反应时间 

    测速仪反应时间不超过 0.5s 

5.9 电源电压适应性 

当测速仪电源电压在额定电压的±10%的范围内波动时，测速仪应能正常工作。 

5.10 基本环境试验 

    测速仪在基本环境试验中或试验后，外观应符合 5.3 要求，60km/h 时的测速示值误差

不超过±1km/h。 

5.11 可靠性 

    测速仪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应大于 1200h。 

5.12 外壳防护等级 

测速仪的外壳防护等级为 IP64。 

注：如果产品已在《使用说明书》中注明，不能在雨淋环境下使用，相应的雨淋试验可免做。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测速仪的外观和结构，应符合 5.3的要求。 

6.2 基本功能检验 

6.2.1 读数锁定功能 

按产品说明书操作测速仪，观察是否能锁定显示器上的读数，应符合 5.4.1的要求。 

6.2.2 错误信息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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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当测速仪在±10°内晃动或有障碍物干扰时，目测测速仪是否有错误信息提示，

应符合 5.4.2的要求。 

6.2.3 限速、报警功能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检查测速仪是否具有速度设定功能；当目标运动的速度达到或

超过设定速度时，测速仪应符合 5.4.3的要求。 

6.2.4 自校功能  

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检查测速仪是否有自校功能，应符合 5.4.4的要求。 

6.2.5 电压下限报警功能 

    接通测速仪的电源，用调压器逐步调低电压，当供电电压降至额定电压下限值时，测速

仪应有报警信号，符合 5.4.5的要求。 

6.3 基本安全检验   

6.3.1 人眼安全  

将测速仪放在暗室内，用光功率计读取输出光功率平均值，用示波器观察光脉冲的电波

形，测量脉冲频率、宽度，测量仪器发射透镜有效出射孔径。计算人眼允许直视安全时间，

应符合 5.5.1的要求。 

6.3.2 雷达微波安全 

    雷达测速仪处于工作状态时，用场强仪检测雷达操作部位和观察点(距机壳 5cm处)的漏

能值，应符合 5.5.2的要求。 

6.3.3 电气安全 

    测量测速仪的绝缘电阻、介电强度，应符合 5.5.3的要求。 

6.4 测量范围与作用距离  

    试验道路要求清洁、干燥、平直，用沥青或混凝土铺成；道路长 2km～3km，宽不小于

8m，纵向坡度在 0.1%以内。保持单车工作，以小型汽车为目标。测速仪处于工作状态，目

标车往返 5次，测速仪的测量范围与最大作用距离应符合 5.6的要求。 

6.5 测速误差 

6.5.1 示值误差 

试验道路要求同 6.4。用精度等级为被检测速仪 3倍以上的测速仪检定装置和被检测速

仪同步测量实车的速度，以测速仪检定装置的速度为标准速度，检验测速仪的示值误差。在

测速仪的测速范围内选择 20km/h、60km/h、120km/h三个速度点检验，每个速度点重复测量

5次，取算术平均值为测量值，该值与标准速度的差值即为测速仪示值误差，应符合 5.7.1

的要求。 

注：雷达测速仪示值误差的检验，可以按照 JJG528-1988《手握式雷达测速仪》中的要求进行。 

6.5.2 示值重复性  

    按 6.5.1的方法，用 60km/h的标准速度测量 5次，计算 5次测量值的标准差作为测速

仪的示值重复性误差，应符合 5.7.2的要求。 

6.6 反应时间  

    用示波器接入电路适当位置，观察测量次数，用秒表记录所需时间，计算测速仪完成一

次测量所需时间，应符合 5.8的要求。 

6.7 电压波动性检验 

供电电压在额定电压的±10%波动时，用 60km/h的标准速度检查测速仪的示值误差，应

符合 5.9的要求。 

6.8 环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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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温度试验 
按照 GB/T 6587.2-1986中Ⅱ组要求，进行温度试验。在额定工作高（低）温测试中或

在高（低）温贮存试验后检查测速仪，应符合 5.10要求。 
6.8.2 湿度试验 

    按照 GB/T 6587.3-1986中Ⅱ组要求，进行湿度试验。试验后检查测速仪应符合 5.10的
要求。 
6.8.3 振动试验 

    按照 GB/T 6587.4-1986 中Ⅱ组要求，进行振动试验。试验后检查测速仪应符合 5.10

的要求。 

6.8.4 冲击试验 

    按照 GB/T 6587.5-1986 中Ⅱ组要求，进行冲击试验。试验后检查测速仪应符合 5.10

的要求。 

6.8.5 运输试验 

    按照 GB/T 6587.6-1986 中 2 级要求，进行运输试验。试验后检查测速仪应符合 5.10

的要求。 

6.9 可靠性试验 
机动车测速仪按 GB/T 11463的要求进行可靠性试验，应符合 5.11的要求。 

6.10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6.10.1 雨淋试验 
    试样在正常工作状态下雨淋试验 10min，水流量 24.5L/min。试验后，恢复 0.5h，观察

测速仪显示器是否有雾气产生，显示是否正常，应符合 5.12的要求。 
6.10.2 防尘试验 
    试样在粉层试验箱中试验 2h，粉层量 2kg/m

3
，每 59min扬尘 1min，试验后检查试样能

否正常工作，应符合 5.12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7.1.1 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分为设计定型鉴定检验和生产定型鉴定检验。 

    a) 设计定型鉴定检验是判定该型号仪器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为批准该型号仪器

设计定型提供依据；    

    b) 生产设计定型鉴定检验是判定生产方是否具备生产一定数量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的

该型号仪器的能力，为批准该型号仪器生产定型提供依据。 

7.1.2 质量一致性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是对成批或连续生产的产品进行一系列检验，判定所提交的产品质量是

否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 

7.2 检验分组和抽样方法 

7.2.1 检验分组 

    a) A 组检验是对生产的全部产品或一个检验批中的全部样本所进行的非破坏性试验，

检查最易受工艺或生产技能变化影响的特性和对设计任务至关重要的功能； 

b) B组检验是对测速仪的非主要性能特性实施的抽样检验； 

    c) C组检验是对测速仪的环境适应性的周期检查试验，目的在于判定测速仪的生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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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持续稳定。 

7.2.2 抽样方法见表 1 

表 1  抽样方法 

 

鉴 定 检 验 质 量 一 致 性 检 验 组

别 数量 抽 样 要 求 数  量 抽 样 要 求 

A 全数   全数逐台   全数   全数逐台合格 

B 5台   随机抽取 

  按 GB/T 6593-1996 表 3

中 S-3 与表 4 中 AQL 小于

6.5抽样 

  在经 A 组检验合

格品中抽样 

C 2台 
  在经 A、B检验

合格品中抽取 

  按 GB/T 6593-1996 表 3

中 S-1与表 4中 AQL小于 25

抽样 

  在经 A、B组检验

合格品中抽样 

 

7.3 试验项目见表 2 

表 2    试验项目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序

号 
试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设计 生产 A组 B组 C组 

不合格

分类 

1 外观 5.3 6.1 √ √  √  C 

2 基本功能 5.4 6.2 √ √  √  B 

3 基本安全 5.5 6.3 √ √ √   A 

4 测速误差 5.6 6.4 √ √ √   B 

5 最大作用距离 5.7 6.5 √ √ √   B 

6 反应时间 5.8 6.6 √ √ √   B 

7 电压波动性 5.9 6.7 √ √  √  B 

8 温度试验 5.10 6.8.1 √ √   √ B 

9 湿度试验 5.10 6.8.2 √ √   √ B 

10 振动试验 5.10 6.8.3 √ √   √ B 

11 冲击试验 5.10 6.8.4 √ √   √ B 

12 运输试验 5.10 6.8.5 √ √   √ B 

13 可靠性试验 5.11 6.9 √     B 

14 雨淋试验 5.12 6.10.1 √    √ B 

15 防尘试验 5.12 6.10.2 √    √ B 

    
7.4 判定规则 

7.4.1 鉴定检验判定规则 
    在 A、B、C组别中，按表 2中检验项目检验过程中，允许出现 1~2次缺陷，（但不允许
出现致命缺陷也即 A类缺陷）否则为不合格。 
7.4.2 质量一致性检验判定规则 
7.4.2.1 A组检验判定规则 
    以每百单位产品缺陷数表示批质量。每百单位产品缺陷数不得大于 20（但不允许出现

致命缺陷也即 A类缺陷）。判为合格的批，剔除批出现的不合格品，修复成合格品，整批接
受；判为不合格的批，整批退回生产单位找出原因，全部返工，重新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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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  B组检验判定规则 

按表 1规定抽样，按表 2进行检验，累计缺陷数，按抽样方案判定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

判定合格的批，剔除批中的不合格品，修复为合格品，整批验收；判为不合格的批，则整批

退回生产单位，逐台检查，查明原因，将不合格品修复成合格品，按 GB/T 6593-1996 表 1

加严方案，再交验。若仍不合格，则整批退回生产单位查明原因，全部返工，重新从 A组开

始检验。    

7.4.2.3  C组检验判定规则 

按表 1规定抽样，按表 2进行检验，累计缺陷数，按抽样方案判定合格或不合格，若不

合格必须分析原因采取改进措施后重新进行 C组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产品外包装箱上应标明制造厂名称、代号和商标；产品名称和型号；制造日期；净重。 

8.1.2 包装标志 

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191规定。 

8.1.3 合格标志 

产品在显著位置应有授权的检测单位检测合格的标志和 CMC标志。 

使用中产品应有检定合格标志或校准合格标志。 

8.2 包装 

8.2.1 包装材料 

    外包装使用纸箱，内包装采用成型泡沫塑料，测速仪套装薄膜塑料袋。 

8.2.2 包装成套性 

包装箱内应有测速仪；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产品保修卡；装箱单；随机单、附件

清单。 

8.3 运输 

可用常用交通工具运输，应避免雨雪淋溅及日光曝晒。 

8.4 贮存 

8.4.1 贮存环境条件 

    a) 温度：-10℃～40℃； 

    b) 湿度：不大于 80%RH； 

    c) 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和冲击的影响； 

    d) 应避免强烈的电磁场作用和阳光照射； 

    e) 应避免有害化学品的侵蚀。 

8.4.2 贮存要求 

测速仪在包装条件下，可以堆放，但应垫离地面。 

8.4.3 贮存期限 

检测有效期一年，检测合格贮存期超过 12个月，应从包装箱中取出，检测测速仪的基

本功能，检测合格后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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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测速仪作为强制性检定计量器具的要求 

 

9.1 使用中的测速仪应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规定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的法定计量技

术部门定期送检，一年送检一次。 

9.2 检定不合格的测速仪和超周期的测速仪不能用于交通执法。 

9.3 经过维修的测速仪必须重新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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